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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董事會建議將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及中文第二名稱分別由「Fornton Group Limited豐臨集團

有限公司」更改為「 Infinity Financial Group (Holdings) Limited新融宇集團（控股）有限公

司」。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將在新英文名稱及新中文第二名稱獲登記在百慕達公司登記冊之

日起生效。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關於更改公司名稱的進一步詳情的通函及批准更改公司名稱的股東

特別大會的通告預計將於2014年9月2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豐臨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建議將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及中文第二名稱

分別由「Fornton Group Limited豐臨集團有限公司」更改為「 Infinity Financial Group (Holdings)
Limited新融宇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更改公司名稱」）。

更改公司名稱的條件

更改公司名稱將待以下條件全部達成後生效：

1. 本公司股東（「股東」）於應屆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案批准；及

2. 百慕達公司註冊處處長將新英文名稱及新中文第二名稱登記在百慕達公司登記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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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將在新英文名稱及新中文第二名稱獲登記在百慕達公司登記冊之日起生

效。本公司將在更改公司名稱生效後，進行所有在香港所需的存檔手續。本公司將於更改

公司名稱生效後作出進一步公佈。

更改公司名稱的原因

董事會認為，更改公司名稱可給予本公司一個全新的身份及形象，有利本公司將來的業務

發展。

董事會認為，更改公司名稱亦符合本公司及所有股東之整體利益。

更改公司名稱的影響

更改公司名稱將不會影響本公司證券持有人的任何權利或本公司之日常業務運作及其財務

狀況。

印有本公司現有名稱的現有已發行證券證書將在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生效後繼續為該等證券

的所有權憑證，現有股票並將繼續有效用作買賣、結算、登記及交付用途。本公司將不會

就以現有證券證書換領印有本公司新名稱的新證書作出任何安排。當更改公司名稱生效

後，新證券證書將僅以本公司新名稱發行。

一般事項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關於更改公司名稱的進一步詳情的通函及批准更改公司名稱的股東特

別大會的通告預計將於 2014年 9月 2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本公司將於更改公司名稱生效之

日後作出進一步公佈。

承董事會命

豐臨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余學明

香港，2014年8月22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分別為余學明先生（主席）、余傳福先生（行政總裁）、薛由釗先

生、鄭強先生及韓瀚霆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陳儀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惟鴻先生、鄭迪舜先生

及冼家敏先生。

– 2 –


